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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关于广元市昭化区X170/X164(射箭场镇
至潼梓观段）美丽乡村路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广元市昭化区公路养护段： 
你单位报送的《广元市昭化区 X170/X164 (射箭场镇至潼梓观段) 美丽乡村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 “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审批意见
项目（项目代码：2311-510811-04-01-924893）位于广元市昭化区境内，包括昭化区X170白水镇-大朝乡公路（黑水塘至射箭场镇段）改建、昭化区X164广元-红岩镇公路（黑水塘至潼梓观段）改建，路线起于射箭场镇出口，与射箭至红岩环湖旅游公路支线及射箭场镇道路平交相接，终点位于潼梓观，与明觉至梅树公路平交相接，项目性质为改建，路线全长 12.825km，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部分受限路段降低标准，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 40km/h（部分受限路段降低标准），路基宽度8.5m（部分路段维持现状），建设内容包括路基拓宽、沥青路面铺设、新建桥梁3座、涵洞53道及配套交通工程等，总投资252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95.33 万元，占总投资的4.34%。
工程符合相关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工程建设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得到有效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重点要求
（一）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严控敏感区影响。严格施工生态管控，控制施工范围在红线内，禁止超范围占地和破坏原生植被，表土剥离后集中堆存回用；弃土场按设计修建截排水系统和挡土墙并及时植被恢复；涉水桥梁施工限在非蓄水期进行，避开雨季，废水经处理回用，严禁排入水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施工期禁止捕杀野生动物，避让保护动物栖息地；运营期优先选用本地植物恢复生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严格落实亭子湖风景名胜区相关法规及主管部门意见，优化敏感区设计与施工，敏感区生态修复结合保护对象生境需求。
[bookmark: _GoBack]（二）全周期噪声污染防治，确保声环境达标。施工期间应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禁止夜间施工，合理安排施工物料运输时间及规划物料运输路线，合理确定施工场界，并做好施工期噪声的监测。
（三）全过程污染防治，防范环境风险。施工期拌合场及道路实施围挡降尘，车辆覆盖篷布，废水经处理回用，生活污水依托现有设施处理；运营期加强路面清扫洒水，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池。固体废物及时清运处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复垦或绿化，运营期定期清理路面遗洒物。
（四）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强化风险应急。委托第三方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监督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全周期开展环境监测，施工期监测扬尘、噪声及水质，运营期跟踪声环境及生态恢复情况。落实运营期环境风险保护措施，做好废机油泄漏和火灾风险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并严格实施，确保不发生重大环境问题。
三、其他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建设单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自环评文件批复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你单位和环评单位应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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